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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 

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 

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 

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被俘女子会、

打击贩运妇女联盟、圣文森特·德·保罗仁爱修女会公司、

好牧人慈悲圣母会、圣约瑟会、圣杯、国际犹太妇女协进会、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国际法律界妇女联合会、国际种族和民

族博爱团结运动、圣母进殿派修女国际协会、世界母亲运动

国际、全球正义伙伴关系、慈幼会、救世军、斯卡拉布里尼

国际移徙网络、美洲慈善修女会、纳穆尔圣母修女会、社会

问题心理研究学会、天主教医疗传信会和维瓦特国际组织提

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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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我们作为制止贩运人口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提交关于为了商业性剥削

继续以贩运人口形式祸害全世界女童和妇女的极端暴力的声明。这种令人震惊的

犯罪是最赚钱的非法活动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普遍和最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

径。与毒品或武器不一样，卖为性奴隶的人可以反复出售，为人贩子创造巨大的

利润。《世界人权宣言》保障人权的方式是保护人的尊严和基本自由不遭到侵犯。

它还规定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维护和保护人权，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地位如何。 

 在打击为商业性剥削进行的人口贩运方面，国际商定的许多承诺对缔约国具

有法律约束力，例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

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其中包括防止贩运人口、保护

受害者和起诉贩运者的措施；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

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此外，《建议的人权与贩运人口问题原则》这项由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编写的国际“软性法律”文书旨在推动和促进将适当的

人权角度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反贩运干预措施、政策和法律中。 

 以人权为基础的国际方法是“以人为本”的框架，确认补救和重点预防、对

受害者的援助和对施害人采取适当对策的权利。对以商业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

口行为采取注重权利的有效方法可将条约中所载的人权规定运用到实地的工作

当中。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为会员国审查为打击以商业性剥削为目的

的人口贩运行为所做的种种承诺取得什么进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们敦促联合

国各机构和缔约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便作为一项重点人权来制止为商业性剥

削贩运人口的行为。 

  建议 
 

 制止贩运人口非政府组织委员会致力于制止一切形式的贩运人口行为。伊冯

娜·拉弗蒂即将在《美国精神卫生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记录了对这些建议的研

究。我们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1. 遏制需求 
 

 为商业性剥削贩运人口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全球有着剥削脆弱受害者

的需求。全面制止这种需求需要在下述各级采取行动：(a) 剥削者的需求(例如，

妓院老板、皮条客)；(b) 消费需求(如嫖客)；以及(c) 直接或间接从商业性剥

削中获利的第三方和其他中介机构(贩运者、招聘人员、代理人、运送人员和来

自执法部门、移民机构和腐败的司法系统的腐化官员——通过对非法性交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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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者执法不严知情参与剥削他人的行为)。贩运者及其帮凶很少受到调查、起

诉、定罪或处罚。我们敦促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 

 (a) 通过立法和执法加强法律框架(例如，批准国际文书并根据国际义务通

过立法；执法；起诉贩运者，捣毁长期贩运人口的犯罪网络)； 

 (b) 加大力度，以查明剥削者和协助者(出钱让贩卖行为得以实施的人)，其

中包括私营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这类人。 

 2. 减少供应 
 

 因商业性剥削被贩卖的女童和妇女常常被称为贩运人口中的“供”方。需要

拿出创新性的政策和方案增强女童和妇女的权能，使她们自身具备必要的应变能

力，增强她们在高风险环境中的能力。我们敦促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 

 (a) 通过教育和生活技能提高能力和应变能力。教育是每个女童和年轻妇女

的权利，也是改变其生活及其所属群体生活的关键。没有教育，女童就被剥夺了

发挥其全部潜力以及在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上发挥生产性作用和平等作用的

机会； 

 (b) 确保安全的移徙。掌握知识和提高意识是让女童和青年妇女能够保护自

身的首要步骤。必须就安全移徙、如何找到体面工作、要了解的危险、与谁联系

获得帮助以及如何确保国外提供安全和真实的工作，向她们提供信息和资源。 

 3. 加强社区 
 

 为商业性剥削贩运人口这一复杂问题的有效、可持续和基于权利的解决方案

要求各国政府：如果要防止所有女童和妇女遭受虐待、剥削、忽视和暴力并在与

她们有关的一切行动中考虑到她们的最高利益，则必须为她们创造一个安全、有

利和保护性的环境。我们敦促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 

 (a) 促进两性平等。造成对女童和妇女的基于性别的社会不平等、定型态度

和歧视现象长期存在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使妇女在社会上长期处于从属地位，

增大了女童的脆弱性，并对实现两性平等构成了挑战。为了商业性剥削贩运女童

和妇女的行为，其根源是性别政治、性别歧视和宗法结构，因此，必须坚定地致

力于改变普遍态度和现行社会规范； 

 (b) 实施国家保护儿童制度。国家保护儿童制度的必要内容由一系列备选办

法组成，包括：加强教育、保健、安全及司法系统和结构；增强儿童初级护理责

任人的能力并强化对他们实行的问责制，其中包括父母、监护人或照料儿童的其

他人；保护儿童免于消极态度及不良传统、习俗、行为和做法；并制定适当的法

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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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加强经济机会。贫困和经济不平等是与为了商业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的

行为有关的重要风险因素。人口贩运的大多数受害者来自经济和就业机会不足的

社区的家庭。促进发展权和经济机会对于消除为商业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的根本

原因之一至关重要； 

 (d) 加强伙伴关系。有效的对策要求各部门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并

在当地和境内外共享资源； 

 (e) 适当培训执法、边境巡逻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在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和

组织工作的专业人员往往不参与贩运人口案件，因为他们对所涉问题了解不够

(例如，贩运网络的类型和运作方式、对受害者或贩运网络的定型观念以及对配

套资源及政府和非政府援助缺乏了解)。因此，基于权利的适当法律对策和需要

采取的行动和干预遭到忽视； 

 (f) 促进女童的参与。女童参与的重要性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权

利公约》鼓励这种参与。她们的参与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使自己从受益人变为有

能力提出权利要求的权利拥有人。因商业性剥削遭到贩卖的女童对于实施预防干

预措施的人员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并且应该是基本方案和政策的主要信息来源

(例如，使女童变得脆弱的因素、离家出走的原因、在预防、援助和保护方面的

特殊需要)。 

 4. 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心理社会康复和重返社会服务 
 

 要成功地保护因商业性剥削被贩卖的人，我们就必须查明受害者，评估他们

的需求，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和服务。在剥削环境中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极低，所遭受的暴力从胁迫性策略(例如，身体和言语上的威胁)到极端的身体虐

待或酷刑般的暴力程度不等。由于这些严酷的条件和所涉及的创伤，因商业性剥

削而被贩卖的女童和妇女遭受众多不利后果，包括身体健康问题(例如，骨折、

烧伤、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意外怀孕和堕胎的并发症)和精神健康问

题(例如，无望、绝望、自杀念头和企图、焦虑症、自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反

应综合征/症状)。这些经历和结果证明需要采取有效的策略使受害者和幸存者获

得康复和重返社会。我们敦促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 

 (a) 在恢复方面采取多学科的工作方法，以确保受害者在康复和重返社会过

程得到有效的心理社会支持； 

 (b) 为暴力受害者提供资源，确保在提供资金方面决不打折扣； 

 (c) 查明并广为宣传为受害者提供服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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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为商业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的数据 
 
 

 实际上不可能找到可靠的统计数据说明为商业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的程度

有多大。现有数据难以理解、混乱不堪，而且也不可靠，这是因为：(a) 以商业

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行为具有隐秘性；(b) 事实上，这是一种犯罪活动，立法者

和政府官员发现难以确认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c) 在方法上问题百出的不协调

的数据收集和统计使得难以评估现有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d) 对于贩运

行为、贩运者、被贩运者和儿童，没有给出准确、一致、明确和标准的定义。我

们敦促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 

 (a) 通过与《贩运人口议定书》一致的贩运人口的定义； 

 (b) 使按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民族分列的数据收集工作实现

制度化； 

 (c) 监测、评估和分享关于有效方案和政策的信息。 

 


